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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 ：

謝謝你於 2017 年 6 月一日給食物及衛生局的信件 ，就

〈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 （ 〈條例》）刊憲後可否 「 上位 」 一事

表達關注。我們現回覆如下 。

《條例》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刊憲（刊憲日期）後 ，所有
私營骨灰安置所（骨灰安置所）必須在獲發牌照後， 才可出售

鑫位或新出租鑫位， 而至於安放骨灰 ，則按以下情況處理：

·(a) 在取得牌照後，便可因應以下骨灰安放權安放骨灰 ： 

(i ） 在2017年6月 3 0 日前出售的骨灰安放權 1 ﹔ 或 

(ii） 在取得牌照後出售的骨灰安放權﹔ 

苟言， 

l 若營辦人在寬限期內所存放的骨灰並非此項所述的骨灰，則即使發牌委
員會能在相關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作出定奪前就相關的牌照申請作出

定奪 ， 卻可能因不符合此項規定而須拒絕牌照申請， 儘管營辦人在其他

各方面均已符合相關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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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取得豁免書（若適用）後，才可因應在 2014年 6月 18
日上午 8時前出售的骨灰安放權安放骨灰2 。

發牌委員會批准暫免法律責任書的圖則時 ， 其中一項

申請人須符合的限制是在有關骨灰安置所內存放的骨灰的

份數限於以下情況 ： 

(a) 	 如同時提出的牌照申請（而沒有同時提出豁免書申請）
仍然待決 一 限於刊憲日期當日開始時在其骨灰安置

所內的骨灰的總份數﹔或 

(b) 	 如同時提出的豁免書申請仍然待決 一 限於截算時間

在其骨灰安置所內的骨灰的總份數，除非增幅僅由因

應、在截算時間前出售的骨灰安放權 ，而在刊憲日期前

已安放於該骨灰安置所內 3的骨灰所引致。

雖然《條例 》 並沒有禁止「條例生效前正在營辦的私
營骨灰安置所」 4在寬限期內存放「新骨灰」 5 ，但是 ： 

(a) 	 就截算前骨灰安置所6而言： 日後在發牌委員會認為有

需要發出暫免法律責任書，以促使營辦人在該文書的

有效期內盡快採取步驟 ， 以符合牌照或豁免書的規定 

2 若營辦人在寬限期內所存放的骨灰並非此項所述的骨灰 ，則即使發牌委
員會能在相關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作出定奪前，就相關的豁免書申請作

出定奪 ，卻可能因不符合此項規定而須拒絕豁免書申請， 儘管營辦人在

其他各方面均已符合相關資格。 

3 這包括已安放在有關龜位內或存放於該骨灰安置所內以供日後安放於

有關食位內 。 

4 「條例生效前正在營辦的私營骨灰安置所」是指於緊接 2017 年 6 月 3 0

日前正在營辦的私營骨灰安置所 。

「新骨灰 J 是指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並未存放於該骨灰安置所內的骨

灰。 

6 截算前骨灰安置所是指於緊接 2014 年 6 月 18 日上午 8 時前正在營辦並

已有骨灰放置在為位肉的私營骨灰安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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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則營辦人必須在獲發暫免法律責任書前，將在寬

限期（即由 2017 年 6 月 30 日（刊憲 日期）至 2018 年 3 月 

29 日（首 9 個月屆滿時）及相關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未

獲最終了結或被撤回期間）內存放的「新骨灰」按以下

情況從骨灰安置所移走，並按《條例〉第 68 {I奈交還相

關人士： 

(1) 	 申請暫免法律責任書及牌照的截算前骨灰安置

且：
如符合申請暫兔法律責任書的所有其他資

格，必須把其骨灰存放數量維持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開始時的狀況，發牌委員會才可批出

暫免法律責任書。 

(2) 	 申請暫免法律責任書及豁免書的截算前骨灰安管

所（不論是否同時申請牌照） ：

如符合申請暫免法律責任書的所有其他資

格，必須把其骨灰存放數量維持在截算時間 7

的狀況 ， 假如有骨灰於截算時間後並於 2 017

年 6 月 3 0 日前存放骨灰安置所內，有關食位

必須是截算時間前已售出或租出 8的，發牌委

員會才可批出暫兔法律責任書。 

(b) 	 就非截算前骨灰安置所而言：由於不符合申請暫免法律

責任書的資格，其寬限期只有九個月（即由 2017 年 6 月 

30 日 起至 2018 年 3 月 29 日為止） 。在 2018 年 3 月 2 9
日後，如該等骨灰安置所沒有取得牌照，任何己安放其

內的骨灰 ，不論是否在寬限期內存放 ， 均須根據《條例》

所訂的規定妥善處理及交還合資格領固的人士， 否則會

被視為不當地處置骨灰。

因此 ，若營辦人擬在寬限期內暫時存放「新骨灰」，應

向消費者解釋上述規定，並清楚指出在上述情況下 ， 在寬限

期內存放的「新骨灰 」 須從骨灰安置所移走。 

7 「截算時間」是指 2014 年 6 月 18 日上午 8 時 。

《條例》就存放於「宗教骨灰塔」的骨灰另有規定，請參閱《條例》第 

2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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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辦人可向相關家屬提供以下處理先人骨灰方法的資

料： . 把骨灰暫存於家中﹔ . 使用食環署的短期暫存骨灰設施﹔ 

. 在已獲配售的食環署或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的鑫
位內加放先人骨灰﹔或 . 採用綠色積葬，即把骨灰撒放在紀念花園或海上。
如有關家屬仍然選擇在寬限期內存放「新骨灰 」 於該龜

位內，有關存放應以暫存方式（不建議以石碑封存有關龜位）

處理，以便在上述情況下可較容易遷移骨灰﹔營辦人亦應妥

善保存有關的買賣協議及入灰記錄 ，以供規管當局日後查

閱。

上文的安排應已回應議員的關注 。食物及衛生局及食物
環境衛生署會將有關內容上載至其相關網頁，以供有興趣的

人士備悉。如議員對有關安排有進一步疑問，可致電 

3509 8926 與我聯絡 。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黃淑嫻 已縫著 代行）

三零一仁年仁月十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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